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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六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建議將國校各科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界編印

民國47年10月28日

檔 號：0 4 7 / 3 0 3 . 0 0 / 1 / 1 / 1

說  明 ：

政府遷台以後國民學校教科書之編印，一直由國立編譯館負責。由於世界主

要先進國家對國民學校教科書編印，均由民間出版界自由編印，並未規定有

國定本，因而台灣省教育會於民國47年8月30日召開第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

議決通過：「建議將國校各科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界編印，俾利促進國民教

育案。」並函請教育部辦理，教育部基於「國民教育為全國國民應受之基本教

育，為齊一學生程度，並使各地國校之教學符合部頒課程標準，故現行國校所

用教科書交由國立編譯館編輯，政府免費供應，實施以來，尚稱順利。」等理

由，乃將該案存備參考。本案為首次提出將國校各科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界編

印，具有文獻價值。

委會指定之團體或個人辦理；上述機構、團體或個人，應切實核驗其僑生身份

及各項表件，填註意見簽章證明，函送僑委會核辦。僑委會審查各生申請表件

並加註意見後，將申請表件於每年5月底以前轉送教育部或海外聯合招生委員

會核定分發學校。自行回國擬就讀國民中小學、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之僑

生，須於回國1年內檢具各項證明文件，由僑委會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分發入學。

僑生於核准分發學校後，應於開學前註冊入學；各校應於每學年度開始時，擬

具僑生輔導實施計畫及經費預算表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，並於學年度

結束後一個月，將實施經過及收支情形報核。各校應於每學年度開始時，定期

舉辦僑生講習及個別輔導。

畢業僑生在返回僑居地前，得由僑委會予以就業講習或提供僑居地就業資訊；

返回僑居地之僑生，由僑委會及原畢業學校續予聯繫輔導。

由於此一實施要點的訂定，於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助益甚大，並增強海外僑胞對

於祖國的向心力。

圖15 圖16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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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七

說  明 ：

依行政院39年4月15日台39經字第1403號訓令，簡化各部會辦事層級，教育部

爰遵照辦理，將該部原設各科一律廢除，原有科長均改為專員，原有科員均改

為辦事員，並將會計處改為主計室，會計長改為主計室主任，人事處改為人事

室，處長改為主任，所有各員級俸均仍照舊，並且擬具教育部修正編制表報院

核定。歷經10年，教育部主管事務增加，部內單位業務職掌調整，因擬具「教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修正「教育部編制表」

民國39年4月15日、49年6月28日

檔 號：0 3 9 / 台經1 4 0 3 / 1 / 1 / 1
0 4 9 / 0 0 2 . 0 4 / 1 / 2 / 0

圖16-2

圖16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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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七

說  明 ：

依行政院39年4月15日台39經字第1403號訓令，簡化各部會辦事層級，教育部

爰遵照辦理，將該部原設各科一律廢除，原有科長均改為專員，原有科員均改

為辦事員，並將會計處改為主計室，會計長改為主計室主任，人事處改為人事

室，處長改為主任，所有各員級俸均仍照舊，並且擬具教育部修正編制表報院

核定。歷經10年，教育部主管事務增加，部內單位業務職掌調整，因擬具「教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修正「教育部編制表」

民國39年4月15日、49年6月28日

檔 號：0 3 9 / 台經1 4 0 3 / 1 / 1 / 1
0 4 9 / 0 0 2 . 0 4 / 1 / 2 / 0

圖16-2

圖16-3




